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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補充理由書 

 
撰寫人 

鄧民治 

 

一、退休人員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之請求權均受憲法第

18條及第 15條保障： 

(一)有關退休金部分： 

       查大法官釋字 187 號：「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

請領退休金，乃行使法律基於憲法規定所賦予之權

利，應受保障。」又大法官釋字第 605 號解釋：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

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

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等權利。公務人員依法銓敘

取得之官等俸級，基於憲法上服公職之權利，受制

度性保障（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五號、第四八三號解

釋參照）。」又大法官釋字 658 號解釋：「憲法第

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

依法令從事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

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國家則對公務人員有給予

俸給、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務（大法官釋字第

五七五號、第六０五號解釋參照）」且公務人員於

退休生效時已與國家終結公法上職務關係，不再具

有公務人員身份，其退休時所取得按月向政府請領

月退休金之既得權利具有財產價值，自同受憲法第

15條人民財產權之保障當屬無疑。 

  (二)有關優惠存款利息部分： 

關於支領一次退休金得辦理優存，係銓敘部會銜

財政部於民國 49 年 10 月 31 日發布「退休公務人員

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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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次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銓敘部早

於 63 年 12 月間訂定發布「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

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已廢止)，自此即有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利息之制

度。其間經 95 年修正上開要點，嗣於民國 100 年施

行之「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第 32

條第一項明文規定：「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

依前條或退撫新制實施前原規定標準核發之一次退

休金及退撫新制實施前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年資所領

取之養老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

惠存款。」優存利息從此受法律制度之保障。優存

利息係公務人員退休時終結其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

法律關係時可得之法定退休給與，查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 5 條規定，人民權利應以法律定之，復查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新法)第 73 條明文規

定：「公務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

等權利，應於行政程序法所定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內

為之」，係將請領退休金及優存利息之「權利」並

列，依一般法律原則，足認該二者係屬同一性質，

基上所述，同受憲法第 18 條及第 15 條之保障，自

屬無疑。 

二、新法第 37 條及附表三之規定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往之

憲法原則應屬無效： 

   (一)查公務人員自到職日起長期繼續依法律、命令所定

執行其職務（公務人員服務法第ㄧ條參照），而政

府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核敘官職等級，依據公務人

員俸給法給付法定給與，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辦理

考績並發給考績獎金，且政府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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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機具設備及良好工作環境，並應對其職務提

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8、19

條參照）換言之，公務人員在職期間與國家間具有

長期繼續性法律關係存在。此繼續性公法上職務關

係（釋字第 433 號解釋參照）自核定退休生效日起

即告終結，不再具有公務人員身份，自退休生效日

起得依法請領月退休金，政府應有依法給予之義

務，合先敘明。 

 (二)復查在職公務人員其年齡及任職年資符合退休法所

定退休以及支（兼）領月退休金之法定要件經銓敘

部審定退休並支（兼）領月退休金者，自退休生效

日起得依銓敘部審定之月退休金支（兼）領該月退

休金至死亡為止（退休法第 24 條第 1 款參照）。換

言之，經審定之退休公務人員終身得按月向政府請

求支（兼）領月退休金，此為確定既得之財產權即

法定終身定期金請求權。 

    (三)查退休法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略以，退休所得以月

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利息計算。經

計算核定之優存利息自屬法定退休給與。復依退休

法第 32 條第 5 項授權於 100 年 2 月 1 日訂定之

「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

法」（以下簡稱優存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本辦法施行前已退休人員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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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任職年資，且支（兼）領月退休金者，於本辦法

施行後，應按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之待遇標準，依前

條規定，重新計算其公保優存金額。」銓敘部依此

規定對於之前已退休之此類公務人員均重新審定其

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對於上開辦

法施行後之退休公務人員則依退休法及該辦法審定

其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該二類人

員之審定函所附之計算單明確載明公保養老給付優

惠存款每月利息之金額。至於在上開辦法施行前已

退休，且僅具退撫新制施行前任職年資者，仍依原

核定之優惠存款金額辦理優惠存款（優存辦法第 2

條第 3項參照）。 

(四)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養老給付之退休公務人員

其按月請領優存利息之權利亦為至死亡為止（退休

法第 32 條第 6 項、第 24 條第 1 款規定參照）。換

言之，同為確定既得之終身定期金請求權(請求政

府依優存制度給付優存利息之權利，優存利息請求

權實質上存在於退休人員與政府之間，而非退休人

員與銀行之間，僅係透過存款方式由銀行先墊付優

息，然後由政府歸墊，併此敘明)，殆無疑義。 

(五)又查新法系爭第 37 條及附件三對其施行前之退休

人員每月退休所得冠以所得替代率或就已審定之所

得替代率大幅刪減並分 10 年(期)逐步調降，且據

以重新計算退休人員之退休所得，減少退休人員優

存利息及月退休金之金額，係屬對於施行前已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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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溯及適用，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

往原則，茲述如次： 

1、按大法官釋字第 577 號解釋：「新訂生效之法

規，對於法規生效前「已發生事件」，原則上不

得適用，是謂法律適用上之不溯既往原則。所謂

「事件」，指符合特定法規構成要件之全部法律

事實；所謂「發生」，指該全部法律事實在現實

生活中完全具體實現而言。」 

2、復查大法官 620 號解釋理由書略以：「新法規範

之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

條之所有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

實現時，則無待法律另為明文規定，本即應適用

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新法，根

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換言之，新法規範之法

律關係如於新法生效施行前已完全實現時，即應

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原有

法律，根據原有法律定其法律效果。 

3、再查大法官釋字第 751 號解釋：如法律有溯及適

用之特別規定，且溯及適用之結果有利於人民

者，即無違信賴保護原則，非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所禁止。反面言之，如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

規定，且溯及適用之結果不利於人民者，即有違

信賴保護原則，為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所禁止。 

4、繼查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判字第 67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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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查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乃基於法安定性及

信賴保護原則所生，用以 拘束法律適用及立法

行為之法治國家基本原則，其意義在於對已經

終結的事實，原則上不得嗣後制定或適用新

法，以改變其原有之法律評價或法律效果。至

於繼續的事實關係或法律關係進行之中，終結

之前，依原有法律所作法律評價或所定法律效

果尚未發生，而相關法律修改時，則各該繼續

的事實或法律關係一旦終結，原則上即應適用

修正生效的新法，除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外，不

得適用已失效的舊法，此種情形，並非對於過

去已經終結的事實，適用終結後始生效之新法

（真正溯及），而是在繼續的事實或法律關係

進行中，以將來法律效果之規定，連結部分屬

於過去的構成要件事實（不真正溯及），既非

法律溯及適用，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及信賴保

護之要求，原則上並無牴觸。」 

茲以圖示區分「真正溯及既往」與「不真正溯

及既往」如下：（以下簡稱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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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揆諸上開大法官解釋及判決，在新法施行前已經銓

敘部審定退休並及支領月退休所得之退休人員，已

完全實現退休當時退休法規所定支領月退休所得構

成要件，並取得退休法規所賦予之法律效果（請領

月退休所得之權利）。而新法對於施行前已終結之

事實或法律關係改變其原有之法律效果，自屬違反

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按公務人員退休生效時請

領月退休所得請求權已經確定發生，不論是領一次

退休金者或領月退休金者皆然。領月退休金者，其

基本（或稱整體）請求權已確定發生，必須也僅能

按月向政府請求月退休金，乃支分請求權之本質使

然，斷不能因此而謂其退休金請求權尚未確定發

生，自不待言。質言之，新法第 37 條及附表三規定

法律生效日期 

事實或法律關

係軸 

時間軸 

事實或法律關係於新法生

效前已終結，但仍為該新

法效力所及 
新法效力 

及 

真正溯及既往

既往 

法律效力之時間軸 

時間軸 

不真正溯及既往 

事實或法律關係於新

法生效前已發生，但

於生效後始終結 

效後始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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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力改變施行前退休之公務人員已取得之權利，

係屬真正溯及既往，而非不真正溯及既往，且溯及

結果，不利於退休公務人員，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

往之憲法原則，應屬無效。 

(七)銓敘部於復審答辯書略以，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17

號解釋，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亦即公務

人員依法退休後，對國家請求給付退休金的「法律

關係」繼續存在，且每月得請求支付當月退休所

得，實屬「繼續性法律事實」，而非「已確定」或

「已終結」之法律關係云云。惟： 

     查釋字第 717 號解釋文：「銓敘部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一月十七日增訂發布、同年二月十六日施行之退

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已廢

止）第三點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七項及第八

項、教育部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增訂發布、同年

二月十六日施行之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

額優惠存款要點（已廢止）第三點之一第一項至第

三項、第七項及第八項，有關以支領月退休金人員

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

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一定百分比之方式，

減少其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

尚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之原則。上開規定生效前

退休或在職之公務人員及學校教職員對於原定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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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存款利息，固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惟上開規

定之變動確有公益之考量，且衡酌其所欲達成之公

益及退休或在職公教人員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上

開規定所採措施尚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未違反

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又該大法官解釋理由第四段略以，按新訂之法規，

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

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倘新法規

所規範之法律關係，跨越新、舊法規施行時期，而

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規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者，

除法規別有規定外，應適用新法規（本院釋字第六

二０號解釋參照）。『此種情形，係將新法規適用

於舊法規施行時期內已發生，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

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並非新法規之溯及適

用，故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

得預期之利益，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系爭

規定以退休公教人員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最後

在職同等級或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

一定百分比之方式，對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

設有上限，使其原得以優惠利率存款之金額，於系

爭規定發布施行後減少，致其退休後之優惠存款利

息所得顯有降低；同時亦減損在職公教人員於系爭

規定生效前原可得預期之相同利益。惟系爭規定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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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適用於其生效後國家與退休公教人員、在職公教

人員之間仍繼續存在之法律關係，並非溯及適用於

系爭規定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以

上簡稱 717號解釋見解）。 

（八）1、大法官 620 號解釋所謂事實或「法律關係」係

指新(增)訂法規所規範之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

或「法律關係」(以下簡稱構成要件法律關

係)，所謂終結係指該全部事實或「法律關係」

在現實生活中完全具體實現(上述 577 號解釋及

最高法院 671 號判決暨圖 1 參照)。準此，於新

法施行前已退休人員，其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

關係即「構成要件法律關係」已終結，業已適

用舊（退休時）法規定其法律效果，如再予適

用新法規，係屬真正之溯及既往，且適用之結

果，不利於已退休人員，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

往之原則；而新法施行前已在職之人員，其與

國家間公法上職務關係已發生，但尚未終結，

一旦於新法規施行期間終結該法律關係，則應

適用新法規定其法律效果，此屬不真正溯及既

往，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2、但依 717 號解釋之見解，係將退休人員已發生

「法律效果之法律關係」，即請求國家給付退

休所得之權利（亦即國家給付退休所得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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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內容，再依其發生並繼續存在之期間不

同，分別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其請求給付之

權利發生並繼續存在舊法規施行期間者，適用

舊法規定其法律效果；請求給付權利繼續存在

新法規施行期間者，請求給付權利之內容，適

用新法規定其法律效果(如附表圖 2)。按本理

由書第四段由釋字第 620 號解釋，導不出

「717 號解釋見解」，蓋前者以構成要件「法

律關係」之「終結」於新法規或舊法規施行期

間，據以定其應適用之法律；而後者以法律效

果「法律關係」(請求給付之權義關係)之「存

在」期間於新法規或舊法規施行期間，據以定

其應適用之法律。換言之，前後非但「法律關

係」一詞內涵不同，係屬兩件事，而且前者以

「法律關係」之「終結」為據，後者以「法律

關係」之「存在」為據，分別據以定其應適用

之法律，更難以作類推適用，準此，實屬理由

前後矛盾，不足為訓。相關退休金等退休給與

法規，係規範因退休而終結國家與公務員間公

法上職務關係時，退休公務人員可得之退休給

與。其內容(給與種類、金額等)均依退休時法

規及事實定之，於核定退休時即已確定。相關

法規變動時，如其規定對已退休者既得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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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變更，係對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為溯

及適用，適用之結果不利於已退休人員，自屬

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釋字 751 號解釋

參照）。然而釋字 717 號解釋卻將現職人員及

已退休人員混為一談，實則，現職人員係屬

「不真正溯及既往」（尚未適用退休法規退

休），應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保障其「期待利

益」，已退休人員係屬「真正溯及既往」（已

於退休時適用退休法規退休）應適用禁止法律

溯及既往原則，以保障其「既得之請求權」。

綜上，釋字第 717 號解釋理由第四段本身理由

矛盾，違反一般法律原則，應作變更解釋，實

屬當然。 

三、退萬步言，姑不論「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新

法系爭第 36 條、第 37 條及附表三、第 39 條（以

下簡稱上開系爭條文）之規定違反憲法位階之比例

原則、誠信原則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應屬無效，  

(一)有關違反比例原則： 

 1、公務人員退休金係公務人員退休法明定之法定給

與，受憲法第 18 條及第 15 條之保障，且依退休

法之規定(無論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退撫係

採確定給付制，在國家沒有破產情形下，政府依

法給付退休金，其目的在保障退休公務人員生活

條件與尊嚴，俾使其在職時無後顧之憂而戮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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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國家社會安定，施政得以順利推展，裨益

於人民，即是最大之公益，絕無調降之餘地。 

2、查大法官釋字第 717 號解釋，之所以對銓敘部於

95 年間增訂發布「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

額優惠存款要點」相關規定，就兼具退撫新制施

行前、後年資，並支領月退休金及優存利息之退

休人員，以限定退休所得上限之方式，減少其原

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使優存利息減少，解釋

為合憲。其理由主要基於下列各點：其一，公務

人員依退休法所支領之退休給與不變。其二，優

惠存款並未驟然歸零。其三，對於主管機關所採

取之措施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其四，對於優

惠存款已簽約而期限未屆至之部分，並未一體適

用，故而以未違反比例原則解釋該增訂之規定為

合憲。上開第 717 號解釋之標的為行政規則時尚

且採如此之觀點，嗣退休公務人員優存制度如前

所述，已於 100 年納入法律規範，與退休金並列

為法定退休給與，同受憲法第 18 條及 15 條之保

障，依舉輕明重之一般法律原則，原告既得之優

存利息請求權，應予更高程度之法律保障。換言

之，優存利息請求權因新法上開系爭第 36 條等規

定而受到侵害，自應採更嚴格之比例原則加以檢

驗認定係屬違憲，乃屬當然。 

3、按新法系爭第 36 條對於優存利息以施行日起第一

年半調降為 9%，二年半歸零方式立法，且因系爭

第 37 條及附表三大幅刪減退休所得替代率之結

果，大量退休人員於施行日（107 年 7 月 1 日）第

1 天其優存利息即歸零（系爭第 39 條規定：退休

人員每月退休所得，依第 36 條規定調降優存利息

後，仍超出附表三所定各年度替代率上限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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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扣減優存利息；其次扣減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

之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新法系爭第 37 條

及附表三大幅刪減退休人員所得替代率，以任職

滿 35 年之人員為例，其第 1 年半所得替代率從原

有之 95%調降至 75%，爾後每年（期）調降 1.5%，

至 10 年半後（118 年起）調降為 60%;退休人員其

退休所得減少之比例達三成以上，幾近四成者，

極為普遍，甚至有超過四成者，令人無法承受。

如此立法，不但使優存利息歸零，亦大量扣減月

退休金，開創退休人員優存利息歸零;月退休金被

扣減之先例。非但與上開 717 號解釋有關比例原

則之意旨有違，對於支領一次退休金者，其一次

退休金及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之優存利率亦從 18%逐

期大幅快速調整，至 114 年 1 月 1 日起，僅剩

6%，均屬嚴重違反比例原則，應屬無效。 

4、政府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將於 2031 年面臨破產為

由大幅調降已退休人員之退休所得，按公務人員

退休法令甫於民國 100 年修正施行，此期間國家

財政健全穩定，且有稅捐超收情形。依據財政部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 年 6 月 26 日發佈的

「我國財政金融概況」指出：我國國有財產總值

高達 9 兆 4232 億，各級政府舉借之一年以上公共

債務未償餘額 6 兆 2143 億，不及 G D P  50%(日

本 248%、美國 105.2%、加拿大 91.5%)。沒有外

債，是世界各國少有的低。稅負占 G D P12%，財

政潛力無窮。外匯存底 4365 億美元，高居世界第

5 位。又近 10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民國 97 年歲出

編列 1.6858 兆元，到民國 106 年，增加到 1.9979

兆元，10 年間成長 3121 億元。社會福利支出，從

10 年前(民國 97 年)的 2968 億元，增加到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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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的 4773 億元，10 年間增加 1805 億元。民

國 106 年又追加編列 8800 億元的前瞻計畫。況且

政府已將我國定位為：「WTO 已開發國家」足證國

家財政與經濟狀況良好，絕無破產之可能。 

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由銓敘部經營管理並由

考試院監理，公務人員已盡其依法扣繳應負擔費

用之義務，基金如有經營管理不善或虧損情事，

自應由政府負完全責任，蓋以退撫基金之監、

管，不論管理制度及實際操作均係由政府完全掌

控，上開系爭條文將其經營不善或虧損責任轉嫁

由全體退休人員以大量扣減其退休所得之方式承

擔，顯失公平，嚴重違反比例原則自不待言。 

5、基金如有經營不善或虧損之情形，政府應力謀檢

討改進提高經營績效以充裕財源，始為正辦，查

公務人員（含軍公教）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 5

條規定：「本基金之運用及委託經營，由基金管

理委員會擬訂年度計畫，經基金監理委員會審定

後行之，並由政府負擔保責任。本基金之運用，

其三年內平均最低年收益不得低於臺灣銀行二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如運用所得未達規

定之最低收益者，由國庫補足其差額。」近 10 多

年來中央銀行實施低利率政策，台灣銀行二年期

定存利息僅 1%多，等同解除基金管理者之經營績

效責任，足證其制度不健全，而未見改善。 

復查同條例第 8 條規定：「本基金…以收支

平衡為原則，年度決算如有賸餘，全數撥為基

金。如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

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

責任。」準此，對於基金經營不善之情事依法應

由政府提高經營效率或提高繳費費率或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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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途徑解決，政府不此之圖，上開系爭條文卻以

退休人員優存利息歸零並大砍月退休金方式立

法，已屬對退休人員優存利息及退休金之公法上

財產請求權做出不必要限制，非屬達成目的之最

小侵害手段，嚴重違反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23 條

規定有所牴觸。 

6、查退休人員月退休所得係維持其老年經濟生活唯

一之所繫，且年齡越老，其消費需求越多大，大

量減少其退休所得金額不但侵害其財產權及生存

權，而且否定了過去在工作崗位之努力及對國家

之貢獻，更嚴重衝擊退休人員退休生活之經營與

安排，損及人性尊嚴價值。同時對現職人員之退

休所得亦做嚴苛之立法。準此，政府不但規避了

過去劣質管理應負的責任，也為將來繼續劣質管

理預留空間，使退休人員無安寧之晚年，現職人

員士氣低落不利久任，將來更難以羅致優秀人才

蔚為國用，如此惡性循環將使具有公益性目的之

教職員退休制度趨於瓦解崩盤，陷國家於萬劫不

復之情境，其所採取之手段所造成之損害與政府

每年減少一百多億公庫支出之利益相較，誠屬天

壤之差，其嚴重失衡無以復加，明顯違反比例原

則牴觸憲法第 23條規定。被告依據上開系爭條文

所作之原處分係屬違法，應予撤銷自不待言。況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得知「年金改革制

度」，對總體經濟與勞動市場均有不利之影響，

併此敘明。 

(二)有關違反誠信原則： 

1、按支領一次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制度

自 49 年及 63 年起分別實施，而公務人員退休

法自 32 年實施以來已有 76 年之歷史，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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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均因信賴該二制度於退休後可取得相當之退

休所得，以確保其晚年生活無憂因而於年輕時

應考試服公職，窮其一生報效國家，服務社

會。在職期間於在工作上及生活上受法令之拘

束尤較一般人民為嚴謹（公務員服務法、貪污

治罪條例參照），雖無優渥之薪俸，但期盼退

休後在經濟生活上無後顧之憂，今以上述系爭

條文大砍其退休所得，而且年齡越大領得越

少，違反誠信原則，莫此為甚。尤其是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退休者多已年近九十高齡，均難自

理生活，政府卻以如此惡質立法殘忍以待、何

來人道關懷？卻大言不慚，而謂有人道關懷條

款，令人啼笑皆非！  

2、查上開條例第 8 條規定：「本基金…以收支平衡

為原則，年度決算如有賸餘，全數撥為基金。

如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

率，或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

責任。」按公務人員係與國家間發生公法上職

務關係，被告核定原告退休時，應給付原告退

休所得之義務人為政府，換言之，原告退休所

得請求權之相對人為政府，而非退撫基金。退

撫基金係政府籌措退休準備金之機制，並非法

人更無破產之問題，其管理經營之良窳完全係

屬政府本身之事務，斷不能以退撫基金經營管

理不善或虧損之情事，對抗退休人員依法應領

之退休所得。上述系爭條文之規定使政府法定

應負之「最後責任」形同虛設，致有欺騙霸凌

退休人員之實，更何況退撫新制施行前之月退

休所得係屬恩給制，根本與退撫基金無關，政

府卻以退撫基金破產為由，大量扣減退撫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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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前之月退休所得，其嚴重違反誠信原則，

應屬無效。 

按新法第 67 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退休

後所領月退休金，得衡酌退撫基金財務投資績

效調低，不但使退休公務人員必須承受政府劣

質經營管理之風險;而且實質上已將退休金給付

之義務人由「政府」改變為「退撫基金」，益

可證政府存心違反誠信原則係一語中的，所言

不虛。 

(三)有關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1、查民國 84 年 6 月 30 日前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前

之年資（尤其是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退休者），

其退休金及優存利息均係恩給制，每年由政府編

列公務預算發放，並未由退撫基金支出一分錢，

亦即與退撫基金毫無關係；然而公務人員退撫基

金（含軍、公、教）係編列基金預算，其經營管

理不善，政府不尋上述既定之法律途徑處理，卻

以基金破產為由，竟採上開系爭條文立法之方

式，以扣減恩給制退休金及優存利息之手段，以

遂行彌補退撫基金虧損與挹注退撫基金財源之目

的(新法第 40條規定參照)，明顯違反不當聯結禁

止原則，應屬無效。 

2、國家與軍公教人員間公法上之瞻養義務，不論恩給

制或儲金制之退休制度，均不能改變國家對退休

人員之憲法上義務（釋字 433、455、694 號參

照）。公務人員(含軍公教)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

例第 8 條明定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各世代

（包含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的軍公教人

員，每個人都與國家發生上述公法上之關係，上

下代之間，軍公教人員彼此之間並無任何法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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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存在，上開系爭條文卻使政府不履行法定義

務，而以代際正義為藉口，大砍軍公教退休所

得，誠為先射箭再畫靶推卸法律責任之舉，其嚴

重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應屬無效，明如觀

火。 

四、我國之憲政體制為五權憲法，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制度

改革，應由考試院主政，不得由總統發動、行政院配

合之方式為之，此次退休所得法律之變革過程在程序

上已違反憲法的權力分立原則。在實體上，綜上所

述，新法上開系爭第 36 條、第 37 條及附表三、第 39

條之規定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比例原則、誠

信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大法官釋字第 717 號

解釋有關比例原則之意旨，均明顯違憲，應屬無效 

附  表：圖 2。 

            



圖2 

舊法規施行期間 法規生效日 新法規施行期間   
 

為新法規效力所及 

 真正溯及既往 
 

 

時間軸    

       不為新法規效力所及                    不真正溯及既往    

法律關係軸 ▼退休時發生              死亡時消滅▼ 

 

                                                                        法律關係                               繼續存在 

   

 

請求給付 

權利內容軸 

請求給付之權利                                 請求給付之權利 

內容適用舊法規          內容適用新法規 
 

                               

例如 100 年 7月間退休，其任職滿35年之  該某甲退休人員其按月請求國家給付  

退休人員某甲，其按月請求國家給付之月       之月退休所得之所得替代率適用新法 

退休所得之所得替代率，適用舊法規           規﹕ 

定恆為95%                                  107年7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之期間  

                                           所得替代率由95%調降為75%；118年1  

                                           月1日起調降為60% 


